
局理管药医中省江龙堕
川

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推荐第一批全省名中医

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及继承人的通知

各市（行署）卫生计生委’委直（管）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学术传承创新’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’

优化中医药队伍素质’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深化中医药

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》、省委｀省政府《健康龙江2030规划

（2016ˉ2030）》和《黑龙江省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》’结合实际

工作需要’我省计划开展省级名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°在省级

名中医中分批谜选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’按照双向选择的

原则为其配备学术经验继承人’开展为期三年的继承带教工作。

通过此项工作’挖掘整理保护省级名中医学术经验、培养高级临

床人才°并视工作情况’分期分批为指导教师建立学术传承工作

室;做为今后透选、增补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

教师的必要条件;学术经验继承人在跟师期满出师后’可以优先

参评省级名中医和青年名中医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＿、指导教师和继承人遗选条件

（一）指导教师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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